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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合晟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确认 2016 年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上海合晟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召开第二

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《上海合晟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确认 2016 年关联交易》，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本次确认的关联交易是 2016 年度与公司生产经营有关的关联

交易。 

(1) 2016 年 3 月 16 日，本公司与冯建桥于上海签订协议，受

让冯建桥持有的 100%上海洛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，金额为人民

币 1 元。 

(2) 2016 年 7 月 19 日，本公司向关联企业天津合晟同晖资产

管理有限公司采购商品、接受劳务，金额为人民币 100 万元。 

（二）关联关系概述 

 冯建桥先生是本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，未持有公司股份；天津合

晟同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3 月 21 日，注册资本人

民币 5000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：王君，经营范围：资产管理（金融资



公告编号：2017-014 

 

产除外）。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

活动】。本公司与天津德音传媒科技有限公司、天津润璞企业管理合

伙企业（有限公司）分别持有天津合晟同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0%、

40%及 20%的股权。 

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。 

(三)表决和审议情况 

  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《上海合晟资产管理

股份有限公司确认 2016 年关联交易》的议案。 

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 表决结果：5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 回避表决情况：该议案不涉及董事回避表决事项。 

(四)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 存在。2016 年 3 月 16 日，本公司与冯建桥于上海签订协议，

受让冯建桥持有的 100%上海洛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

事项须报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变更注册登记后生效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(一)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关联方姓名/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

冯建桥 北京市朝阳区 - - 

天津合晟同晖资 

产管理有限公司 

天津自贸试验区（中

心商务区)迎宾大道

旷世国际大厦 1 栋

有限责任公司 王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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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1703E-16 

（二）关联关系 

 冯建桥先生是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，未持有公司股份，同时也是

洛神投资法定代表人、股东，持有洛神投资 100%的股权，除此之外，

冯建桥先生与本公司不存在其他关系（如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

务等方面)。 

 上海合晟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本公司）持有天津合晟同晖资

产管理有限公司 40%股权，本公司对其经营决策有重大影响，属于本

公司的联营企业。 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 1. 本次偶发性关联交易为公司以人民币 1 元受让冯建桥持有的

100%上海洛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。该事项在报当地工商行政管理

部门变更注册登记后生效。 

 2. 本次日常性关联交易由天津合晟同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自 

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为公司客户在北方地区提

供服务为基础，公司一次性支付其服务费人民币 100 万元。该协议

约定以上海合晟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为生效条件。 

四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(一)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 关联交易没有溢价和折价，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 

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1. 本次关联交易以冯建桥对洛神投资的实缴注册资本为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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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.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是根据天津合晟同晖资产管理有限

公司为公司实际提供的服务工作量所做的综合评估的结果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

(一)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

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经营性交易，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

正常所需。此交易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营，促进公司发展，是合理、

必要的。 

 1. 收购洛神投资，规避了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竞业限制。 

 2. 本次关联交易主要是由于公司考虑到北方地区业务的扩大发

展，需要提供必要的服务支持，特与天津合晟同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签订协议，由天津合晟同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北方地区相关公司日

常经营及信用情况跟踪服务、天津地区公司业务开展支持服务工作。

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在北方地区的业务发展提供了有利支持，未来将

会对公司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。 

(二)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 上述关联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，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

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。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对关

联人形成依赖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《上海合晟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

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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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合晟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 1月 26日 

 


